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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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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10)6554 2288 

 +86(010)6554 2288 

    

ShineWi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9/F, Block A, Fu Hua Mansion , 
No.8, Chaoyangmen Beidaj ie ,  
Dong cheng  D is t r i c t ,  Be i j i ng ,  
100027, P.R.China 

 

传真: 

 facsimile: 

 +86(010)6554 7190 

 +86(010)6554 719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审核函〔2021〕011386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相关要求，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作为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凡拓数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有关问题，本着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了审慎核查义务，现对落实函回复如下： 

本核查意见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

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若未特别注明，本核查意见中的报告

期指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报告期各期末指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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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资金流水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有过多次现金分红，合计 5346万元。分别是 2018年 6 月 6日派

发 2017 年度现金股利 1,125 万元，2019 年 1 月 11日派发 2018年第三季度现金股利

1,535 万元，2020 年 1月 20 日派发 2019 年第三季度现金股利 1,535 万元，2021 年 4

月 22 日派发 2020 年度现金股利 1,151 万元。且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王

筠与供应商化州市圣大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珍发生异常

现金往来，公司解释系李珍委托王筠寻找布线工人，并向王筠预付劳务费用 126.83

万元。王筠委托颜炎隆代为寻找相关劳务人员，并将资金转账于颜炎隆 78.05 万元，

颜炎隆使用上述资金购买线材等设备、支付工人劳务费。2019 年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二期项目结算后，王筠将剩余部分 48.78 万元退还给李珍。一方面，问询回复未详细

说明大额现金分红款的主要资金流向或用途；另一方面，王筠收到李珍的资金除支付

工人劳务费外，还涉及购买线材等设备，需关注是否存在体外施工团队为发行人承担

成本或费用的情况。 

请发行人:（1）说明实控人各期收到现金分红资金的主要用途、相应金额等，是

否存在异常情形。（2）说明颜炎隆使用资金购买线材等设备的设备清单、支付工人劳

务费具体金额情况，说明王筠接受“委托寻找布线工人”并收到资金、购买线材设备

等的商业合理性，是否为王筠直接承接并组织相关布线工作，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3）结合实控人资金核查，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完整性，

是否存在关联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情形。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实控人各期收到现金分红资金的主要用途、相应金额等，是否存在异常

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伍穗颖及其控制的津土投资、王筠收到公司的现金分

红金额及其主要用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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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 名

称 

分红时间 

分 红 金

额 （ 万

元） 

主要分红资金用途 
相应金额

（万元） 

1 
伍 穗

颖 

2018年 6月

-2021年 4月 
2,235.10 

拆借给虚拟动力，用于其日常经营

需要 
517.00 

证券投资 480.00 

资金周转给王筠，用于购买理财、

证券投资 
447.00 

2019年 12月凡拓数创注册资本夯

实款 
490.00 

借款给朋友黄应表，用于其医疗美

容诊所的经营周转 
271.50 

购买汽车 23.27 

缴纳税款 13.31 

合计 2,242.08 

2 
津 土

投资 

2018年 6月

-2021年 4月 
303.04 

2019年 2月增持凡拓数创股票 102.57 

资金拆借给伍穗颖，用于证券投资   93.40  

购买汽车 83.70 

缴纳税款（企业所得税）   41.49  

合计 321.16 

3 王筠 
2018年 6月

-2021年 4月 
104.98 

购买理财、证券投资 97.00 

2019年 1月增持凡拓数创股票 2.97 

转账给伍穗颖父亲，供其生活开支 10.00 

合计 109.97 

2018年-2021年，公司实际控制人伍穗颖及其控制的津土投资、王筠收到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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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分红，主要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股票等投资性产品、支付凡拓数创注册资本

夯实款、拆借给虚拟动力以提供运营资金支持、购置交通工具、与朋友间的借款、日

常消费及税费支出等，具体如下：（1）虚拟动力系实际控制人伍穗颖控制的企业，主

要从事智能硬件设备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伍穗颖资金拆借给虚拟动力用于其

日常运营资金的支持；（2）自 2018年 6 月分红以来，实际控制人伍穗颖、王筠通过

银证转账净投入 1,170万元左右用于证券股票投资，且王筠亦将部分分红资金用于购

买理财产品等；（3）2019年 12月，伍穗颖向公司转账 490万元，用于夯实公司 2007

年增资瑕疵的注册资本；（4）2018年 7 月至 2019年 4月 期间，伍穗颖借款给朋友

黄应表及其控制的深圳丽美妍医疗美容诊所、深圳市宜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用于其

医疗美容诊所的经营周转。 

通过取得虚拟动力的资金流水、员工工资发放明细、证券账户流水、理财产品回

单、公司 490万注册资本夯实款的银行回单、伍穗颖与黄应表之间的借贷协议及黄应

表、丽美妍医疗及宜美医疗的资金流水和资金用途的相关凭证合同、汽车发票和完税

凭证，并实地查看了虚拟动力办公场所、汽车，经核查，上述现金分红均为实际控制

人的合理支出，不存在替公司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异常情形。 

二、说明颜炎隆使用资金购买线材等设备的设备清单、支付工人劳务费具体金额

情况，说明王筠接受“委托寻找布线工人”并收到资金、购买线材设备等的商业合理

性，是否为王筠直接承接并组织相关布线工作，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2017 年，就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二期布展项目，李珍向王筠转账以委托其寻找布

线工人，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背景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二期历史记忆展厅和专题馆陈列布展项目系由广州市档案局

于 2015 年向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发包的项目，项目共有三层，总建筑面积约为 5,000

平方米，项目涉及建筑装饰设计、展台展板、多媒体展示、互动软件开发、平面设计

制作、沙盘等布展内容。 

2015 年底，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合同，约定由公司提供广州市国家

档案馆二期数字内容制作与软件系统技术开发；2016 年，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与化

州市圣大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签署劳务协议，合同金额 450万元，约定由后者提供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二期布展项目的劳务服务。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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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角色 负责内容 

1 广州市档案局 业主 - 

2 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 总包方 

建筑装饰设计、展台、展板、多媒体展

示、互动软件开发、平面设计制作、沙

盘 

3 凡拓数创 内容供应商 数字内容制作与软件系统技术开发 

4 
化州市圣大建筑工程

劳务有限公司 
劳务供应商 劳务服务 

2、李珍委托王筠寻找布线工人的原因、具体内容以及款项支付情况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由于化州圣大精装人员不足，且项目时间紧张，工程进展存

在滞后，鉴于王筠在布展方面的经验以及公司此前业务合作原因，其采购部门对接广

州本地各类装饰装修的供应商，在装饰装修、材料设备、布展布线等各工种施工团队

均有合作基础。随后王筠委托时任采购部经理颜炎隆代为寻找相关劳务人员。颜炎隆

根据化州圣大的施工计划及方案，估算劳务工人费用以及相应耗材、配件等费用，并

经化州圣大确认，颜炎隆按照人员和材料清单支付工人劳务费、购买线材设备，而现

场布线工人、材料设备均由总包单位统一组织和管理。 

化州圣大的业务结算特点为：化州圣大承接项目的劳务服务后，在劳务市场中一

般有熟悉的或有合作基础的劳务班组长，化州圣大一般不直接与劳务工人对接，而主

要直接与施工管理者或项目劳务班组长（即召集人、包工头）对接，由劳务班组长通

过组织劳务工人完成，款项则会支付给劳务班组长，再由劳务班组长向劳务工人结算。

此外，根据项目委托情况，有包料施工和非包料施工，即结算款中是否含有材料费两

种。在委托王筠事项中，化州圣大负责人李珍基于与凡拓数创及王筠的合作关系及信

任基础，将款项转给王筠；王筠则将款项转给颜炎隆支付。而化州圣大由于对整个布

展布线的经验，因此委托及结算款中为包含材料款项。 

在上述委托及施工过程中，王筠作为中间人，并非为布线工作的组织者。布线工

作的施工计划及方案由总包方提供、具体现场的组织及安排工作由施工项目经理及劳

务班组长组织和负责。凡拓数创以及王筠与上述总包方、施工项目经理及劳务班组长

均未有关联关系, 王筠未直接承接并组织相关布线工作。 

3、颜炎隆使用资金购买线材等设备的设备清单、支付工人劳务费具体金额情况 

2017 年 4-5 月，颜炎隆收到王筠资金 78.05 万元，用于购买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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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布展项目的线材等设备、支付工人劳务费，具体设备清单及工人劳务费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类型 具体明细 使用金额（万元） 

1 
支付工人

劳务费用 

工人劳务费（主要负责广州市档案馆二期项

目一层、二层、负一层的布线、脚手架搭拆、

电方面配合、现场管理等工作） 

29.23 

2 

购买材料

设备 

线材（包括 HDMI线、DVI线、网线等） 14.08 

3 
配件（包括控制箱、配电箱、机柜、路由器、

转换器、交换机等） 
29.18 

4 耗材（安全帽、螺丝、电胶布等） 0.91 

5 安装技术调试费 1.92 

6 其他支出 2.73 

合计 78.05 

颜炎隆使用资金购买材料设备的明细具体包括 HDMI 线、DVI 线、网线等线材，

以及控制箱、配电箱、机柜、路由器、转换器等配件及相关的安装技术调试费等。使

用资金用于支付工人的劳务支出，主要包括广州市档案馆二期项目一层、二层、负一

层的布线、脚手架搭拆、电方面配合、现场管理等工作的劳务费用。 

4、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除上述委托事项的资金往来外，王筠与化州圣大、李珍、布线工人、材料设备供

应商等均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此外，凡拓数创的业务合作关系为对接装饰装修公司，

由装饰装修公司开展具体的布展、装修等相关工作；凡拓数创自身未有施工团队、亦

不存在体外施工团队；该次委托业务的施工团队由受托人颜炎隆自行寻找，除该委托

事项外，该施工团队未在公司其他项目负责施工。 

上述委托事项系因为项目工期紧张且化州圣大缺乏展馆类项目布线工作的经验，

李珍基于与凡拓数创及王筠的合作关系及信任基础，将包含人工及材料款的款项转给

王筠，王筠作为中间人，通过时任公司采购经理颜炎隆代为实施，而布线工作具体现

场的组织及安排工作由施工项目经理及劳务班组长组织和负责，凡拓数创以及王筠与

上述总包方、施工项目经理及劳务班组长均未有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此外将布线工人和凡拓数创报告期内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股东、董监高进行交

叉比对后，不存在重合的情形。通过对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李珍、王筠、颜炎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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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布线工人进行了访谈，王筠与其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布线工人与凡拓数创

无其他项目的业务往来，亦不存在利益安排。 

三、结合实控人资金核查，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完整性，

是否存在关联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资金流水主要系家庭成员间资金支出、对其控制企

业的经营投入、对凡拓数创注册资本的夯实款、理财投资、与朋友间的借贷款项、房

屋车辆买卖、日常消费等。 

公司结合实际控制人的资金流水，依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披露》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定核查了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核查程序主要如下： 

（1）公司已将实际控制人伍穗颖、王筠及其直系亲属等家庭成员、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津土投资、虚拟动力、虚拟聚能列为公司的关联方，并取得实际控制

人及其直系亲属、以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各报告期的银行资金流水，核查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凡拓数创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并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披

露。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以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各报告期的银行资

金流水核查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主要资金用途 

1 伍穗颖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

经理 

亲属朋友之间借款及归还、银行借贷、

工资奖金、房产购买、夯实公司资本金、

证券投资 

2 王筠 
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

经理 

理财产品申赎、亲属朋友之间借款及归

还、房产购买、车辆购买、房产售出款、

分红款、证券投资 

3 
虚拟动

力 
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 

借支、设备及软件采购、员工报销、员

工工资奖金发放 

4 
虚拟聚

能 
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 投资款 

5 
津土投

资 
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 

房产购买、房屋租赁、咨询／技术服务

费、车辆购买、缴纳税款 

6 伍木德 实际控制人伍穗颖父亲 亲属之间借还款、筹建祖祠款 

7 徐丽容 实际控制人伍穗颖母亲 
亲属之间借还款、医保报销还款、生活

费用 

8 王绍敏 实际控制人王筠父亲 
亲属之间借还款、商业往来、理财产品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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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主要资金用途 

9 郭嫚君 实际控制人王筠母亲 
亲属之间借还款、理财产品申赎、基金

申赎 

10 林任远 实际控制人伍穗颖姐夫 亲属朋友之间借款及还款 

11 伍穗旋 实际控制人伍穗颖姐姐 亲属朋友之间借款及还款、差旅费报销 

12 伍穗锐 
实际控制人伍穗颖堂弟、

公司股东 
亲属朋友之间借款及还款、转款拆借 

（2）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大额资金往来的交易对手方、交易性质、

交易背景进行逐笔核查，并将交易对手方的名称与公司报告期各期的员工花名册、主

要客户和供应商及其股东、董监高进行了交叉核对，确认是否存在重合，同时取得了

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和主要供应商出具的无关联关系声明函。 

（3）取得实际控制人与主要交易对手方之间的交易合同及附件、访谈资料、确

认函等，核查交易性质的合理性，并取得发行人的资金流水、客户供应商明细，以核

查该交易对手方是否与发行人存在资金往来或交易，确认不存在实控人的主要交易对

手方不存在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情形。 

（4）对于伍穗颖与黄应表之间的资金往来，黄应表（深圳市丽美妍医疗美容诊

所及深圳市宜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伍穗颖多年朋友，因 2019 年期

间开始筹备租赁深圳福田区租赁世纪汇广场办公室用作医疗美容医院的诊所，期间支

付租金、押金、装修、设备采购等费用，资金需求较多，因此 2019 年其向伍穗颖筹

借资金支付上述支出，双方已签署借款协议以及归还计划，截至目前，黄应表以现金

方式、银行转账陆续归还借款合计 229万元。 

通过取得双方之间的借贷协议、黄应表、丽美妍医疗及宜美医疗的资金流水和资

金用途的相关凭证合同，对上述事项进行证实，并查阅公司的客户供应商明细表、资

金流水以及公司的员工花名册、董监高调查表、关联方名单，黄应表及其控制的深圳

市丽美妍医疗美容诊所及深圳市宜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与发行人的客户和供应商均

不存在资金往来及关联关系。 

（5）对于王筠接受李珍委托寻找布线工人的事宜，系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与化

州市圣大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之间合作的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二期布展项目，王筠仅

为李珍提供寻找布线工人事项的帮助，未实际参与到该项目的组织和执行中，且在广

州市国家档案馆二期布展项目结算后，王筠将剩余款项退回李珍，不存在替发行人承

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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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九、关联方、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中完整认定关联方并披露关联交易，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

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情形。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了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的银行流水、证券账户流水及发行人报告

期各期的分红明细，并核查实际控制人取得的现金分红金额及其分红资金去向； 

2、取得了实际控制人分红资金使用去向的相关方的证明资料，包括实际控制人

的证券账户流水、理财产品回单、虚拟动力的资金流水及其员工工资发放明细、公司

490 万注册资本夯实款的银行回单、伍穗颖与黄应表之间的借贷协议及黄应表、丽美

妍医疗及宜美医疗的资金流水和资金用途的相关凭证合同、汽车发票和完税凭证，并

实地查看了虚拟动力办公场所、汽车； 

3、取得并核查了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的合同、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

与化州市圣大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劳务协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二期布展项

目验收记录； 

4、取得并核查了颜炎隆使用上述资金购买线材等设备的设备清单、支付工人劳

务费的支付凭证； 

5、访谈化州圣大及李珍、王筠、颜炎隆及相关工人，确认关于化州圣大业务模

式、资金委托、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情况等事项； 

6、将化州圣大、李珍及布线工人与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员工、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的股东、董监高进行交叉比对，核查是否存在重合； 

7、取得了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填写的关联方

调查表及相关书面说明； 

8、取得了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 

9、在企查查等第三方网站对实控人交易对手方进行查询，并与发行人报告期各

期的员工、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关联方进行比对，核查实控人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发

行人员工、客户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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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取得实际控制人与主要交易对手方之间的交易合同及附件、访谈资料、确认

函等，并取得发行人的资金流水、客户供应商明细； 

11、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关联方、关联交易的书面确认。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实际控制人伍穗颖及其控制的津土投资、王筠收到公司的现金分红，主

要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股票等投资性产品、支付凡拓数创注册资本夯实款、拆借

给虚拟动力以提供运营资金支持、购置交通工具、与朋友间的借款、日常消费及税费

支出等，上述现金分红均为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支出，不存在替公司承担成本费用或其

他异常情形。 

2、颜炎隆使用资金购买材料设备的明细包括线材、配件、耗材等，支付工人的

劳务支出，主要包括广州市档案馆二期项目布线、脚手架搭拆、电方面配合、现场管

理等工作的劳务费用。李珍对王筠的委托事项系因为项目工期紧张且化州圣大缺乏展

馆类项目布线工作的经验，李珍基于与凡拓数创及王筠的合作关系及信任基础，将包

含人工及材料款的款项转给王筠，王筠作为中间人，通过时任公司采购经理颜炎隆代

为实施，而布线工作具体现场的组织及安排工作由施工项目经理及劳务班组长组织和

负责，凡拓数创以及王筠与上述总包方、施工项目经理及劳务班组长均未有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3、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资金流水主要系家庭成员间资金支出、对其控

制企业的经营投入、对凡拓数创注册资本的夯实款、理财投资、与朋友间的借贷款项、

房屋车辆买卖、日常消费等。公司已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招股说明书完整认定关联

方并披露关联交易，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方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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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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